
「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」 

計畫變更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

學 期 別：□112上學期 □112下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XX年 XX月 XX日 

培育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類型: □A式模組課程  □B式企業實習課程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變更項目 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說明 
變更前 變更後 

□課程名稱 

□課程大綱 

□授課學期 

□人事費預算 

□授課業師、時數 

□企業實習廠商、時間 

□實習導師 

□企業實習人數、時數 

□參訪地點 

□其他： 

 

   

※註：1.填表日期請注意：每一項申請案至少皆須於 1週前申請變更(以變更前、後時間較早者)。變更前、變更後內容須能相對應。 

2.以下項目毋須申請變更：兼任助理異動、參訪時間異動、授課地點異動。 

 

計畫辦公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主持人： 製表人： 

 


